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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積極擴大造林，人工林面積約1,209萬公頃(占森林面積

41%)，已達到成熟甚至衰老階段，因而降低森林對於國土保安與防止地球暖化功能，且

大規模已達可伐採造林木未能合理利用，亦難以再行造林。日本自1980年代開始推動人

工林間伐(疏伐)作業至今將近40年，相關推動措施不斷調整修正，過程並非一路順遂，

木材自給率曾於2002年降至最低點為18.8%，近年來積極推動木材安定供應相關措施，

至2016年木材自給率已提升至34.8%，預計2025年要達到木材自給率50%的目標。  

為瞭解日本林業振興方案及相關制度推動情形，本次參訪透過林業試驗所陳財輝

研究員、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郎博士(同時也是Tadami生物圈保存推動顧問)，

及東京大學酒井秀夫教授協助安排行程。參訪團員4位，包括因公派員出國計畫2位：林

業試驗所張彬所長(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事)、林務局造林生產組王芳技正，及併同林

務局106年度委託中華林產事業協會辦理「國際林業經營及科技合作計畫-日本地區私有

林經營與林產業推動考察」2位：林業試驗所育林組陳財輝研究員、中華林產事業協會

理事長暨宜蘭大學卓志隆教授。參訪內容包括拜訪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筑波大學

生命環境系、森林總合研究所、高性能林木收穫機械生產業者、美和木材協同組合、集

成材集成元製材廠、原木與木材製品交易市場，及關東森林管理局筑波山複層林營造試

驗地。 

本次參訪達到使參與人員多面向學習日本在森林、林業與木材產業推動策略與實

務作法，瞭解日本透過山村與木材振興計畫的持續推動、整合日本國內產官學組織運作、

有計畫性編定森林經營計畫、林道網整備、改善林木收穫技術與木材生產技術、推廣木

構造建築與相關研究成果應用、提供林業金融資金支援、深耕林業與木材教育，及建立

國產材穩定供應鏈模式，具體實現林業與木材產業成長目標，期望由學習經驗開拓國內

林業與木材產業之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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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過去臺灣林產業欠缺政策關注，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造成林地荒廢或轉作其他使

用等問題。國內每年的木材消費量約600萬m3，但國產木材生產量每年約3-6萬m3，木材

自給率偏低，從國家戰略的思維及地球公民的義務來看，臺灣建立自有的人工林產業已

刻不容緩。 

日本森林環境與臺灣相似，也同樣面臨大規模人工林老化問題，日本自1980年代

開始推動人工林間伐(疏伐)作業至今將近40年，相關推動措施不斷調整修正，日本為實

現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的成長，並對防止地球溫暖化的具體貢獻，有系統地透過政策

擬定、獎勵林業與木材協同組織成立、林業與木材技術研發、林業專業技術人才培育、

引進高性能林業機械及路網整備、擴大穩定木材交易制度、推動非住宅建築物木構造化

與室內裝修木質化、促進木材及木製品出口、擴大木質生質能源利用與促進合法木材利

用、金融體系支援等方案具體實現，有許多值得國內借鏡參考之處。 

透過本次參訪實地瞭解日本實現林業與木材產業成長的策略與具體作法，可提供

林業機關推動林產業發展政策、各階段經營計畫擬定，及相關落實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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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參訪地點為日本東京都與茨城縣，其行程內容如表1。 

表1:參訪行程內容  106年11月5日至10日  

日期 地點 活動與行程 

11月5日

(日) 

桃園機場 →日本

東京羽田機場  
往程 

搭機前往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11月6日

(一) 
東京都  

上午 

參訪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及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森

林施業プランナー協會)，考察日本推動提案型集約化森林

施業相關計畫、ICT技術應用、林業人員培育、森林施業

規劃師認證制度之推動等。 

下午 

與Komatsu林業機械部門進行高性能林業機械交流座談。 

11月7日 

(二) 茨城縣筑波市  

上午 

訪問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系森林資源經濟學研究室與森林資

源社會學研究室，瞭解日本掌握木材供應與需求的具體推

動策略，及政府制定林業白（獎補助政策等）如何與民間

機構合作推動，達到林業振興目標。 

下午 

觀摩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 

11月8日 

(三) 
茨城縣 

上午 

參訪茨城縣美和木材協同組合，觀摩高性能林業機械現場

一貫化作業系統。 

下午 

參訪宮之鄉木材事業協同組合，瞭解木材流通市場、集成

元製材工場相關生產一貫化作業流程與管理。 

11月9日 

(四) 

茨城縣筑波市與

東京都 

上午 

訪問森林綜合研究所，與森林經營、林業政策訂定等專家

進行交流座談。 

下午 

與南星機械、住友建機林業機械進行高性能林業機械交流

座談。 

11月10日

(五) 

日本東京羽田機

場 →桃園機場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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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日本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現況與發展課題 

一、日本森林現狀與課題 

(一)日本森林狀況 

1.森林面積 

日本國土面積 3,780 萬 ha，森林面積為 2,505 萬 ha(森林覆蓋度 66%)；森林所有權

中，國有林 767 萬 ha(約占 30%)；公有林 292 萬 ha(12%)；私有林 1,449 萬 ha(58%)，

公私有林(日本稱為民有林)占森林總面積比例約為 70%。詳圖 1。 

 

 

 

 

2.森林蓄積量 

依 2012 年調查結果，森林蓄積量約 49 億 m
3，其中人工林為 30.4 億 m

3，天然林 18.6

億 m
3。森林年生長量約 1 億 m

3，自 1966 年至 2012 年間之森林蓄積量由 18.9 億

m
3 增加至 49.0 億 m

3，約增加 2.6 倍。詳圖 2。

）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1 日本森林面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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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林主要樹種與齡級 

人工林面積為 1,029 萬 ha，主要樹種依面積大小，分別為柳杉 448 萬 ha(44%)、日

本扁柏 260 萬 ha(25%)、落葉松 100 萬 ha(10%)、其他 221 萬 ha(21%)。人工林中

11 齡級(51-55 年生)以上已達可利用之林木面積約 35%，預估 2020 年約為 50%。詳

圖 3 及圖 4。 

 

 

 

 

森林蓄積量 

圖 2 日本森林蓄積量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3 人工林主要樹種與齡級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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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多目標功能與價值評估 

森林具有國土保安、水源涵養、防止地球溫暖化、維持生物多樣性、木材等林產物

供應等多目標功能，透過森林綠色社會資本給國民生活帶來各種利益，除了木質與

非木質產品等有形的生產價值外，森林多目標功能如以有形貨幣換算每年可達約 70

兆日圓價值，詳如圖 5、表 2。 

另外，日本國民對於森林多目標功能的期待，自 1980 年至 2015 年間的調查結果顯

示，森林對於防止災害、氣候暖化及涵養水源，為民眾對於森林功能最為期待的前

3 順位，至於木材生產部分，民眾的期待順位有明顯的起落，於 1980 年為第 2 順位，

1999 年跌落至第 9 順位、2015 年則提升至第 4 順位。其他對森林多功能目標期待

依序為野生動植物棲息、戶外教學、保健休養、淨化空氣與降低噪音、非木質產品

生產等，詳如圖 6。 

 

圖 4 日本人工林的齡級別與面積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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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森林多目標功能的價值評估統計表 

森林多目標功能 評估有形貨幣價值(日圓) 

土砂災害防止與土壤保全 

土壤表面侵蝕的防止 

28 兆 2,565 億日圓 
36 兆 6,986 億日圓 

土壤表層崩壞的防止 

8 兆 4421 日圓 

水源涵養 

洪水緩和 

6 兆 4,686 億日圓 

29 兆 8,447 億元日圓 
水資源貯留 

8 兆 7,407 億日圓 

水質淨化 

14 兆 6,361 億日圓 

保健與遊憩 森林遊憩、森林療癒等 2 兆 2,546 億日圓 

地球環境保全 
二氧化碳吸收 

1 兆 2,391 億元 
1 兆 4,652 億日圓 

圖 5 森林多目標功能的價值評估示意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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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多目標功能 評估有形貨幣價值(日圓) 

化石燃料替代能源 

2,261 億元 

生物多樣性保存 遺傳因子、物種、生態系保存 未換算價值 

營造舒適環境 
緩和氣候、淨化空氣、形成舒

適之生活環境 
未換算價值 

文化 
景觀、宗教、教育、傳統文化、

藝術、區域特色維持等 
未換算價值 

合計 約 70 兆日圓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及本報告整理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6  日本國民對於森林多目標功能的期待順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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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型式的營造與規劃 

天然生森林面積變動少，約為 1,170 萬 ha，可適當保持原始森林生態系、稀有生物

之生育及棲息地；林地生產力低、地形陡峭、不易建設林道之人工林地，育成針闊

葉混合之複層林約為 680 萬 ha，可營造森林的公益功能；林地生產力高、地形緩和

及林道網路良好之人工林，育成單層林約為 660 萬 ha，可營造森林生產功能，詳如

表 3。 

 

表 3 森林型式的營造與規劃 

營造森林型式 環境條件 面積(萬公頃) 

天然林 

(保持原始森林生態系) 

 

 

天然林面積變動少，可適當保持原

始森林生態系、稀有生物之生育及

棲息地。 

1,170 

針闊葉混合之複層林 

(營造森林公益功能) 

 

林地生產力低、地形陡峭、不易建

設林道之人工林，育成針闊葉混合

之複層林，營造森林的公益功能。 

680 

單層林 

(營造森林生產功能) 

 

林地生產力高、地形緩和及林道網

路良好之人工林育成單層林，營造

森林生產功能。 

660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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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森林經營的整備 

為發揮森林多目標功能，達成健全森林的目的，有必要進行造林、除草、除伐、間

伐、主伐等森林經營整備工作，使森林可以適度更新。由於造林費用中，初期所需

費用約占 70%，因此有必要導入低成本一貫化的作業系統，也就是將林木運材作業

與苗木搬運作業整合，有效利用林業機械，降低勞力成本支出，並可藉此擴大推廣

容器苗生產作業，提高造林成效。林木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與傳統作業的勞動力

成本比較，詳如圖 7，傳統作業量每公頃需要 27 個單位(以每人日計算)；採取收穫

及造林一貫化作業時，於平坦區域僅需要 4-6 個單位人力、坡度較陡區域需 6-9 個

單位人力，效率遠高於傳統作業；國有林經營實施「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面積

逐年增加，已見推廣成效，詳圖 8。 

 

 

  
圖 7 林木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與傳統作業之勞動力成本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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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森林保育對策  

為發揮森林對於國土保安、水源涵養等公益功能，針對需求指定為「保安林」，目

前共有水源涵養、土砂流出防備、土砂崩壞防備、飛砂防備、防風、水害、潮害、

旱害、防雪、防霧、落石防止、雪崩防止、防火、魚類、飛航目標、保健、景觀保

安林共 17 種形式，合計設置面積約 1,200 萬 ha。 

(六)森林對於防止地球暖化的貢獻 

CO2 吸收量計算依據，為 1990 年以後有經營的新植造林、再造林、或有施行間伐

作業的森林才可以計算減量。2013-2020 年間京都議定書第 2 約束期，日本削減 CO2

目標(與 2005 年比較)為 3.8%以上，其中來自森林吸收量為 2.7%以上，為達此目標，

每年施行間伐面積平均約為 52 萬 ha。2021-2030 年間巴黎協定約束草案中，日本承

諾削減 CO2 目標(與 2013 年比較)為 26%，來自森林吸收量為 2.0%。詳如表 4。 

表 4  日本承諾削減 CO2 比量較表 

 京都議定書第 2 約束期

(2013~2020 年) 

巴黎協定約束草案 

(2021~2030 年) 

日本削減 CO2目標 
2020 年度 3.8%以上 

(與 2005 年比較) 

2030 年度為 26% 

(與 2013 年比較) 

森林吸收量 
2020 年度 2.7%以上 

(與 2005 年比較) 

2030 年度為 2.0% 

(與 2013 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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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8   國有林經營實施「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推廣成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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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業現狀與課題 

(一)林業生產動向 

日本林業生產額於 1980 年達最高峰，為 1.2 兆日圓，隨後呈遞減狀況，目前約維持

每年 4,000 億日圓的生產額，其中木材與菇類生產額約各佔 50%。2016 年國產材生

產量 2,066 萬 m
3 中，各樹種生產比例為：柳杉 57%、日本扁柏 12%、落葉松 11%、

其他樹種 20%。由於受到國內需求低及進口材競爭等因素，國產材價格長期低迷，

目前原木每 m
3 價格：柳杉 11,800 日圓、日本扁柏 17,600 日圓，分別為木材價格高

峰之 1/3 及 1/4。 

(二)林業經營動向 

日本森林所有權中，擁有小規模及零碎林地面積未滿 10 ha 之林家戶數約占 90%。

由於高齡化及經營意願低落等因素，私有林主透過會社或森林組合等經營事業體協

助經營，目前林業經營事業體數量約 10,490 個，其中會社為 1,305 個；森林組合等

團體 808 個；其他法人 126 個；未法人化經營體 7,916 個；地方公共團體 335 個；

受委託及立木買賣之原木生產每年約1,600萬m
3
(78%)、自行生產約400萬m

3
(22%)；

整體林木收穫作業生產量能，目前主伐生產量為 6.67m
3
/人/日、間伐作業生產量為

4.0m
3
/人/日，未來希望分別達到 11-13 m

3
/人/日及 8-10 m

3
/人/日的目標。至於林業

從業者的年收入，依日本國稅廳及林野廳 2013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林業從業者的

年平均所得約為 305 萬日圓，比整體產業年平均收入少 110 萬日圓。詳如圖 9。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萬日圓 

圖 9 林業所得與全部產業年平均所得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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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集約化森林作業 

為促進集約化森林作業，必須善用資訊與通信技術，以確保森林所有者林地境界、

完成森林經營計畫、推動森林間伐作業，及創造就業機會。由政府部門提供人力、

技術、資金等支援，建立林地臺帳制度(詳圖 10 )，同時導入 ICT(資訊通信技術)作

為木材生產管理，可提供生產(施業者)作成經營計畫，並提供木材供應商確切的出

貨資訊(詳圖 11 )，使森林經營的資訊公開透明，以利森林整備業務的推動，及各生

產作業便利化與效能提升。 

 

 

 

 

圖 10 林地臺帳制度架構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11  ICT(資訊通信技術)作為木材生產管理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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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業生產與經營力提升 

森林經營者如對於林地境界及經營意向不明確，會降低林業經營效率。為確保高效

率林業生產，相關林道網、高性能林業機械導入，及系統作業推廣是關鍵要素。林

道網路依規模分為林道、林業專用道及森林作業道三種等級，2015 年全日本林道等

總長度為 19 萬 km，作業道為 13 萬 km，合計 32 萬 km，預計至 2025 年時可達 63

萬 km。同時配合高性能林業機械作業系統，依地形分可為車輛作業系統與架線作

業系統實際操作，達到環境友善與高效能機械作業。 

(五)培育人才與確保林業生產的專業技術 

日本從事林業工作人員逐年減少，從 1980年約 14.6萬人減少至 2015年為 4.8萬人，

依 2015 年統計成果，65 歲以上林業從業人員比例為 25%，35 歲以下之年輕從業人

員比例則上升至 17%。詳圖 12。 

在推動「綠的雇用」前，每年新增林業就業人數約為 1,800 人，自 2003 年起推動「綠

的雇用」後，每年新增就業人數約 3 千人，其中約 40%來自「綠的雇用」。「綠的

雇用」及現場技能培育計畫，包括就業前透過學校或相關林業就業知識的學習，並

配合補助金制度培育人才，每人每年最多補助 150 萬日圓，最多補助 2 年。 

 

 

 (年輕人)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12  日本林業從業者年齡比較表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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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山村振興 

日本山村面積為 1,785 萬 ha，占國土面積 47%，山村森林面積 1,517 萬 ha，占全國

森林面積 61%，山村人口為 393 萬，佔總人口數(1 億 2,806 萬)之 3%，高齡化率為

34.1%，較全國平均 23.0%高約 10%。近年來透過區域資源有效活用、區域資源附

加價值提升、菇類生產的振興等活動活絡山村經濟。詳圖 13 

 

 

  
圖 13  透過活用山村資源，如木質顆粒燃料、生物炭、香菇等活絡山村經濟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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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材產業現狀與課題 

(一)木材供應與需求動向 

1.木材自給率 

由於木材供給量及住宅施工戶數減少，木材需求量自平成8年(1996年)後逐漸減少，

平成 14年(2002年)的木材自給率最低，為 18.8%，平成 28年(2016年)上升至 34.8%。

預計 2025 年可以達到 50%的目標。詳圖 14。 

 

 

 

 

2.木材進出口量 

2016 年木材消耗量 7,808 萬 m
3，其中「製材用材」2,615 萬 m

3
(34%)、「合板用材」

1,025 萬 m
3
(13%)、「紙漿及木片用材」3,162 萬 m

3
(41%)、「其他用材」393 萬 m

3
(5%)、

「燃料材(薪炭材) 」581 萬 m
3
(7%)。 

圖 14  日本木材供應量與自給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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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材用材中，國產材 1,218 萬 m
3
(47%)，進口材(原木與製材)1,397 萬 m

3
(53%)；合

板用材中，國產材 388 萬 m
3
(38%)，進口材(原木 100 萬 m

3、合板製品 538 萬 m
3
)，

利用國產材原木製造合板的比例已達 80%(
388

388+100
× 100(%) = 79.5%)，主要因進

口原木供給不穩定及國產材技術成功開發的結果。詳圖 15。 

 

 

 

(二)建構國產材安定供應系統 

日本為因應木材供應體系規模小、分佈零散，及產銷資訊不足等問題，全國劃分為

7 個區域，分別成立木材供需情報聯繫委員會，成員包括森林組合、原木生產業者、

原木市場、苗木生產者、木材加工業者、木質生質能發電業者、都道府縣及森林管

理局等相關人員，委員會主要負責協調角色，於委員會中可交換資訊包括年度主伐

及間伐預期產量、木材及苗木生產狀況等，並透過近年整備的大型木材加工廠與直

交集成板工廠等(共有製材工廠 12 家、集成材工廠 4 家、合板工廠 3 家、LVL 工廠

1 家、CLT 工廠 6 家)，結合森林所有者、原木生產者，以集約化(整合)的森林施業

方式，提供原木給各區原木市場，或直接提供給製材加工業者，穩定上、中、下游

的產業供應鏈。木材供需情報聯繫委員會組織概況如圖 16。國產材安定供應系統架

構如圖 17。 

圖 15  日本合板用材供應量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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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供需情報聯繫委員會 

全國劃分為 7 個區域各自成立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森林組合、原木生產業者、原木市場、苗

木生產者、木材加工業者、木質生質能源

發電業者、都道府縣及森林管理局人員。 

主要功能：交換有關年度主伐及間伐預期產量、木材及

苗木生產狀況等資訊。 

圖 16  木材供需情報聯繫委員會組織概況與開會情形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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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木材產業的競爭力 

1.提升木材品質、性能、加工精度 

由於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預估未來木材需求量會減少。因此依據消費者的需求，

提供具有功能性與競爭力的產品，就顯得非常重要，目前人工乾燥材、預切割材、

 

森林所有者 

原木生產者 

各區域原木市場 

製材、合板、預切割工廠等 

訂

貨 

直

接

交

貨 

住房製造商、建築業商等 

交

貨 訂

貨 

消費者 

訂

貨 

交

貨 

依據需求的

材料提供 

集約化的 

森林施業 

圖 17  國產材安定供應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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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材皆有增加趨勢。人工乾燥材用於建築製材品比例達 42%；預切割材用於木造

軸組工法比例達 90%。整體國產材製品用於木造軸組住宅的比例為 41%，有逐年上

升的趨勢。 

2.生產規模整合 

結合木材生產者、製材工廠及建築業商等中小企業合作，擴大工廠規模。目前馬力

300 kw 以上製材工廠的生產量佔全體之 70%。 

3.擴大木材於非住宅建築之利用 

基於 2010 年開始施行「公共建築物等木材利用促進法」，中高層樓建築物、低樓

層辦公室，及商業設施等非住宅建築物的木構造化，已逐漸帶動市場擴大木材的利

用；也間接促使 CLT、耐火建材、低建造費用建築的開發及推廣，同時提高木構造

建築人才的培育，創造就業機會。 

另有關住宅類型意願調查顯示，日本人喜歡居住在木造房屋比例為 75%、非木造住

宅 25%，選擇木造住宅除了價格因素外，最重視品質、性能及耐久性等問題、其次

才會考慮使用國產材，及來源標示清楚的木材。 

2016 年國土交通省「建築著工統計」，住宅部分建設新住宅 77,757 棟，其中木造

住宅 49,795 棟，佔全體 64.0%；非住宅建築部分建設 34,960 棟，其中木造建築 3,181

棟，佔全體 9.1%，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4.新型木材製品及技術開發與推廣 

為推開發與推廣新型的木材製品及施工方法，推廣項目重點包括 

(1)直交集成板及建築工法開發與推廣，包含設計施工基準與標準制定。 

(2)木質耐火建材開發，如木材和非木材組合應用於中高層建築物要求之耐火建材

(被覆型、鐵骨內藏型、防止燃燒型)開發(如 2 小時耐火時效建材)。 

(3)活用製材品開發建築用構建，如大規模木製桁架、層積型重結構用樑或柱等。 

(4)國產材應用於內裝等用途之必要構材與技術開發，如施工容易的室內無塵內裝材

料開發、國產速生闊葉樹產品開發。 

(5)國產材製品於土木工程之活用，如混凝土成型用合板、地質改良用木樁(防止土

壤液化)。 

5.木質生質能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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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以來，以未被利用木材作為主要燃料的發電設施共有 39 個，2016 年生產

製造木質顆粒及木片分別為 11 萬 m3 及 421.9 萬 m3。其它還包括區域內能源供應

系統的建置，及木質生質物材料開發利用，如纖維素奈米纖維(Cellulose Nano-fiber, 

CNF)：構造材料、增黏劑、塗料添加劑、混凝土化學混合劑、配管用密封材(墊片、

墊圈等)。 

6.木材出口與防止非法伐採對策 

2016 年木材出口金額為 238 億日圓，較 2015 年增加 4%，其中 1/3 為原木出口，高

附加價值產品透過展示會、柳杉軸組工法模型屋展示，向中國、韓國等國家推廣。

同時為防止非法伐採，於 2017 年 5 月開始實施「合法伐採木材等流通及利用促進」

法律，並推廣普及至消費者，瞭解合法木材使用的意義，對於木材的利用，擴大成

為全民運動。 

四、實現林業及木材產業之產業化成長 

林業及木材產業穩定的成長和發展；創造山村等就業機會；所得提升及產業轉型是

實現「產業化成長」極為重要的。相關從上游到下游的現況與課題可以確實掌握；

提高林業的盈利能力；效率化的木材加工與流通系統；新型木質製品的開發；木質

生質物的能源化利用有必要加以促進。圖 18 為實現林業與木材產業為成長性產業

之因應對策。 

五、國有林經營管理現況 

林野廳管轄的國有林面積為 761 萬 ha，占全部森林面積約 30%。主要分布於深山內

的陡峭山脈及水源區域，因此國有林約90%面積被指定為保安林，以發揮國土保安、

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存，及防止地球暖化的功能。林野廳管轄的國有林區域，

由北海道、東北、中部、關東、近畿、四國及九州等 7 個森林管理局，其下設置共

98 個森林管理署直接負責各區域國有林經營管理。另外日本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及

世界文化遺產的區域(包括北海道的知床、青森縣與秋田縣之白神山地、東京都小

笠原諸島、鹿兒島縣的屋久島及山梨縣與靜岡縣之富士山等)，約有 95%的面積是

在國有林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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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木
材
產
業 

消
費
者 

再造林不順利 

造林成本高 
．收穫與造林一貫化作業的引進

與推廣 

．擴大容器苗的供給 

加工 

製材品 

合板 

集成材 

CLT 

缺乏可穩定供給確保

品質及性能之製品 

．CLT、耐火建材等生產體制管

理及實用化 

．擴充安定木材交易制度 

 

利用 

木造建築 

生質木質物發電所 

木質削片 

住宅之木材需求達到

頂點 

．中高樓層集合住宅、辦公室與店

舖等非住宅建築之木造化。室內

裝修木質化推廣。 

．促進木材及木材製品出口(原木

到住宅的出口) 

．擴大木質生質物的能源化利用 

．促進利用合法伐採的木材 

創
造
國
產
材
新
的
需
要 

建
立
國
產
材
穩
定
供
應
制
度 

國
產
材
供
給
量
增
大
↓
實
現
產
業
成
長 

林主林地境界不清楚 

森
林
及
林
業 

面臨課題 對策 

資源循環利用 

伐採 

植林 

林業從業員 原木生產效率低 

生產規模小 

路網密度低 

機械化延遲 

．ICT 活用；合作進行地籍調查，

確立境界；促進完成經營計畫 

．建立林地台帳管理 

．不明林主共有林伐採可能 

．以經濟為目的之森林組合森之

森林經營之可行性 

．導入高性能林業生產機械；路

網整備及低成本原木生產 

．建立新的收穫後造林報告制度 

 

森林法等修正 

森林法等修正 

森林法等修正 

圖 18 實現林業與木材產業為成長性產業之因應對策 



23 

 

肆、參訪行程紀要 

一、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 

11月6日上午參訪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由富山洋參事兼組織部長(同時也是森

林組合監察士)及林政課兼研修課佐藤豪先生接待，由於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亦為

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森林施業プランナー協會)的主要會員，因此研討重點包括日

本森林組合的組織營運現況，以及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森林施業プランナー協會)

進行林業人才培育、森林施業規劃師協助森林經營計畫的提案與管理等事項。 

(一)森林組合系統組織概況 

1.森林組合系統組織緣由 

「森林組合」是日本私有林管理中最具代表性的組織，為林主自願參加的民間合作

組織，包括個人、法人、鄉鎮市公有林等均可自願加入森林組合。成立宗旨為提

升森林所有者的經濟及社會地位、促進森林永續經營，及增進森林生產力。 

日本於 1907 年開始建立森林組合制度，1951 年修訂森林基本法，正式規範了森林

組合制度，1978 年頒布實施「森林組合法」，使森林組合制度有更明確的實施規

範。 

2.森林組合系統組織成員概況 

森林組合系統分為三個層級，包括國家層級：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1 個)；縣市層

級：都道府縣森林組合聯合會(45 個)及大阪府、東京都森林組合(2 個)，合計 47

個；鄉鎮層級：森林組合(629 個)。組合員人數合計約 153 萬人，平均每一組合之

組合員人數為 2,434 人，每一組合平均經營的林地面積為 16,944 ha。全部組合所有

森林面積約 1,065 萬 ha，約為日本全國森林面積 40%，民有林參與森林組合的面積

比率為 67%。詳表 5。 

3.森林組合經營事項 

森林組合系統的事業內容，涵蓋下列 3 項： 

(1)事業指導(行政指導和技術指導) 

(2)森林整備事業(提供新植、撫育、保育、各種調查等服務) 

(3)銷售事業(原木及非木質等林產品銷售)及加工事業(木材加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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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級森林組合分工如下： 

(1)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可向政府主管單位提出政策建議及發展森林保險等業

務。 

(2)都道府縣森林組合聯合會，有協助上級部門展開調查與資料統計，並對森林組

合進行行政指導。 

(3)鄉鎮(市町村)森林組合，為最基層組織，更直接為林主服務，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營林技術指導與培訓、接受委託管理森林、間伐撫育、原木生產、木材加工與

銷售、代辦林業機械、肥料、苗木、藥劑等採購業務、提供木材堆放場地和木

材加工機械的使用、辦理造林、林道設施等各項貸款業務。 

4.森林組合年生產量與營運收入 

2014 年森林組合事業總收入 2,778 億日圓(平均一個組合收入為 4.4 億日圓)，其中

森林整備事業(間伐)與銷售事業(原木買賣)為主要收入來源，合計兩事業佔總收入

之 86%。1975 年至 2014 年間由森林組合生產銷售的原木有增加趨勢，2014 年生產

量 495 萬 m3(間伐 286 萬 m3、主伐 209 萬 m3)，平均每一組合原木生產量為 9,700 m3。

其中年度可生產 1 萬 m3以上的組合共有 161 個，占森林組合總數的 26%，原木生

產量合計為 367 萬 m3，為全體森林組合生產量的 70%左右。 

 

表 5 森林組合的組織概況 

層級 組合數量 成員 事業範圍 

國家層級 全國森林組合

聯合會 

（1 個聯合會） 

 

 

常務理事 3 名、非常

務理事 13 名、監事 3

名、職員 30 名 

事業總收益85億日圓 

可向政府主管單位提出

政策建議及發展森林保

險等業務。 

縣市層級 

(督道府縣) 

督道府縣森林

組合聯合會 (45

個聯合會) 

每個督道府縣有 1 個

森林組合聯合會，及

大阪府、東京都各有 1

有協助上級部門展開調

查與資料統計，並對森林

組合進行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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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東京都

森林組合（2 個

組合） 

個森林組合 

鄉鎮層級 

(市町村) 

森林組合 

（629 個組合） 

 

平均每個組合人數約

2,434 人；組合員合計

約 153 萬人 

為最基層組織，更直接為

林主服務，主要工作內容

包括營林技術指導與培

訓、接受委託管理森林、

間伐撫育、原木生產、木

材加工與銷售、代辦林業

機械、肥料、苗木、藥劑

等採購業務、提供木材堆

放場地和木材加工機械

的使用、辦理造林、林道

設施等各項貸款業務。 

資料來源：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及本報告整理 

引用數據為日本林野廳 2014 年「森林組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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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業人才培育 

目前日本林業人才的培育，可分為 4 大類別，第一類是「森林總合監理士」(フォレス

ター、forester，屬國家認證，負責林業推廣業務)、第二類是「森林施業規劃師」(森

林施業プランナー；planner，屬民間認證，為私有林經營的核心人物)、第三類是現場

管理者及第四類是現場技術人員(均屬於「綠的雇用」，為民間培育人才與提供就業)，

這四類人才有明確分工，各司其職，不同林業人員在林業生產體系扮演角色，詳如圖

19。 

 

 

 

 

 

 
 

圖 19 不同林業人員在林業生產體系扮演角色 

 

1.森林總合監理士(フォレスター、forester) 

(1)森林總合監理士，屬於林業普及指導員(林業普及指導業務可分為「一般林業」及「區

域森林總合監理」兩類)，林業普及指導員的相關實施辦法，是依據森林法規定，由

綠的雇用 

現場管理人員 

現場技術人員(包括森林作業道設置與集材架線等高度技術者) 
 

資料來源：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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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野廳訂定「林業普及指導事業營運方針」及「林業普及指導員資格考試實施要點」

等規範辦理。 

(2)森林總合監理士的資格由國家認證，再配置到各縣，考試方式分為筆試與口試，「一

般林業」類的考試內容以森林、林業相關的知識為主；「區域森林總合監理士」的

考試內容，則包括森林經營(如森林計畫、森林評價、林業金融、稅制、保安林、森

林保全、森林災害防治等)、施業技術(如森林生態、林木育種、育苗、森林土壤、森

林更新、保育森林、病蟲害防治、林業機械使用、林場安全衛生、林內路網整備等)、

林產(如木材性質、木材加工、林產化學、木材利用與流通、木製品製造、森林副產

物的利用等)。 

(3)考試通過後，由縣政府任命，屬於縣政府的工作人員，並且只能在有登錄的縣市從

事林業推廣活動，2017 年日本全國登錄的森林總合監理士有 982 位，主要工作內容

是協助鄉鎮市(市町村)訂定森林整備計畫(每 5 年修正一次)，提供森林施業規劃師相

關技術諮詢，並且每年要提報活動實績報告書。 

(4)森林總合監理士是參考德國的作法，須具備林業的專業知識技術、暸解國家當前推

動的政策，並且要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提供其他相關林業人員(如森林施業規劃

師)，及相關單位或團體諮詢服務，在日本林業振興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森林施業規劃師(森林施業プランナー；planner) 

(1)森林施業規劃師，是由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森林施業プランナー協會)認證，屬於民

間認證的證照，森林規劃師協會於平成 24 年(2012 年)成立，會員包括全國森林組合

聯合會、全國素材生產業協同聯絡協議會、全國國有林造林生產業聯絡協議會、全

國林業研究聯絡協議會等單位。成立目的，是藉由認證森林施業規劃師，提升森林

施業規劃的能力，並提升森林經營事業體的社會與經濟地位。 

(2)森林施業規劃師取得認證的流程，是由森林規劃師協會辦理初級培訓(第一次訓練課

程)，初級培訓後通過(筆試)測驗者，可進入進階訓練課程(第二次訓練課程)，完成進

階訓練課程並通過(面試)測驗者，可由森林規劃施協會認證，取得森林施業規劃師執

照。 

(3)森林規劃師協會每年辦理訓練課程，任何專長者都可以申請，訓練課程免費，規劃

師協會並提供每位參訓者 1/2 的旅費及住宿費用補助，至於森林規劃師協會辦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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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經費來源，則是接受政府補助經費，2016 年林野廳補助經費為 7,400 萬日圓。

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自 2102 年辦理認證，至 2016 年日本全國登錄的森林施業規劃師

共有 1,725 位。詳圖 20。 

(4)森林施業規劃師是規劃民有林經營計畫的核心人物，須整合森林經營事業體，提出

集約型施業計畫的撰寫與溝通協調能力，包括目標林型、育林技術、路網開設、作

業系統、林業機械、生產成本分析等，透過與森林事業體(或林主)、森林總合監理士、

現場技術人員，就影響森林施業關鍵因素(如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保全、環境改善

等)充分討論，以便於事前提出周詳的施業計畫準備；同時森林施業規劃師也協助串

連原木需求端，如製材工場所需規格、數量，如何提高木材販賣價格，降低流通成

本，及計畫性穩定供應木材，使生產端與供應端獲得最大收益。 

 

 

資料來源：日本森林施業規劃師協會 

森林施業規劃師標誌說明 

以「P」與樹木的概念，表現出森

林施業規劃師(planner)對於森林

經營活動範圍的廣泛，並藉由大地

紮根的粗大樹木，對應出森林施業

規劃師的崇高任務，與森林所有者

對於森林經營的期望。 

圖 20 日本森林施業規劃師認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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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綠的雇用 

本次參訪受限於時間限制，並未與日方就「綠的雇用」部分加以探討，相關資料可於

日本林野廳網站所設立「綠的雇用」專門網站查詢(http://www.ringyou.net/)，摘述相關

內容如下： 

(1)「綠的雇用」招募對象並未限定具備林業專業背景，只要有意願從事林業工作者，

不限性別與年齡，可透過全國各就業輔導機構及各都道府縣林業勞動力確保支援中

心等媒介，由各地區林業協會等單位培訓，研習課程依不同的技術項目所需研習時

間為 1-3 年，研習通過認證者，可以到森林組合、林業公司等森林經營事業體工作。 

(2)「綠的雇用」研習期間所需的費用由政府補助，研習生每月可獲得 9 萬日圓的補助，

雇用「綠的雇用」研習生的林業經營事業體，也可獲得經費補助，且於國家林業相

關投標案中，會將有雇用「綠的雇用」者列為優先投標資格條件，提高森林經營事

業體參與「綠的雇用」政策誘因。在推動「綠的雇用」前，每年新增林業就業人數

約為 1,800 人，自 2003 年起推動「綠的雇用」後，每年新增就業人數約 3 千人，其

中約 40%來自「綠的雇用」。詳圖 21、圖 22。 

(3)日本林業工作人員日益減少及老齡化，透過「綠的雇用」培育現場作業技術人才，

可提高現場林業的專業技術水準，實現高效能的森林經營，促進森林健康，並可藉

以提高就業機會，在相關法規(如促進林業勞動保護法)及就業基金(如林業就業促進

基金)的保障下，確保就業與職業安全。 

 

 

  
圖 21 日本每年新增林業就業者比較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http://www.ringyo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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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型集約化的森林經營計畫 

1.提案型集約化的森林經營計畫是以森林施業計畫師 (planner)為核心。由於日本國土

南北狹長，森林多樣性極高，各地無法使用同一種方法進行森林經營，必須依每個

林分的地形、生育狀況、施業履歷等不同，在現場進行適切判斷。且因私有林面積

狹小零散，森林經營者高齡化，或者下一代繼承者不瞭解森林經營狀況，因此透過

集約化的森林經營計畫，可藉由林道網整備、高性能機械導入、適當的森林保護，

及向政府申請相關經費補助措施，使森林多目標的功能可以充分發揮。以路網整備

為例，森林施業規劃師，將小規模的私有林地，與國公有林作全面性整合，以長期

觀點進行路網整備施業的「提案」，將林地作「集約化」的規劃，來實現地域性的

森林管理工作。 

2.集約化的森林經營計畫以5年為1期，可分為依土地範圍(稱為「屬地計畫」)，或依個

人擁有的土地範圍(稱為「屬人計畫」)等2種不同經營計畫。森林經營計畫的對象森

林如在1個市町村區域內，由市町村長認可；在2個以上市町村區域內，由都道府縣

知事認可；在2個以上的都道府縣區域內，則由農林水產大臣核定。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22 每年增加林業就業人數中屬於「綠的雇用」人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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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參與森林經營計畫者，在稅制方面，可以獲得特別扣除額；在金融方面，可以獲

得金融公庫等融資優待；在政府補助金部分，如造林補助費用，有提案森林經營計

畫者的補金高於沒有經營計畫者的1.7倍，且透過經營計畫所產生的木質生質能源，

也可獲得較高的價額。 

4.在林野廳、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等單位的支持下，成立「提案型集約化施業計畫」

入口網站(http://www.shuuyakuka.com/ topics/)，分項具體說明提案型集約化施業的意義、

提案書記載格式、各個事例執行說明，及各個事例研究發表成果等，同時也提供森

林施業規劃師的功能、培育方式，及森林計畫培育委員會成員與運營內容等相關執

行組織架構。 

5.透過提案型集約化的森林經營計畫可達到下列三個層級任務 

(1)第一層級任務，進行森林整體設計及協調 

訂定包含路網在內的整個地域森林管理計畫，不僅需要協調各個事業體做到正確工

作技術要求，並且需要與地方行政成為一體，來構築全面性的林業相關事務。 

(2)第二層級任務，實施集團化的森林集約經營 

進行施業設計、集約化、發包、監督、驗收、木材販賣等項工作，這些任務主要由

森林組合等林業事業體的規劃師負責。 

(3)第三層級任務，現場作業，由民間事業體或是森林組合作業班負責。 

6.在各層級任務下，可明確各分層負責範圍。 對森林所有人而言，森林施業規畫師所

屬的組織，必須對施業結果以負責任的態度，向森林所有者說明；森林施業規劃師

必須對現場作業主體提出正確指示，並對作業進度及完成後的確認事項負責；現場

人員亦可在規劃師的指示範圍內，考量創新技術與規劃師討論，追求更有效率的施

業。  

7.為了能夠適切管理面積一千多萬公頃的人工林，日本中央及地方林業單位藉由確實

角色分工，及與森林組合、民間事業體等合作，逐步增加提案型施業數量，預計於

平成32年(2020年)民有林的森林經營計畫比例要達到80%。 

 

 

 



32 

 

 

照片 1 推動農林漁業相關機構與金融業務於同一棟大樓內，提升業務效率 

 

照片 2 推動提案型集約化施業之推廣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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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促進間伐與林業就業支援講習推廣海報 

 

照片 4 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解說牌 



34 

 

 

照片 5 參訪團員與日本森林組合聯合會富山部長討論情形 

 

照片6 日本全國森林組合聯合會出版刊物 



35 

 

二、訪談筑波大學林業經濟學者 

11月7日上午由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郎博士陪同，至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系

拜訪森林資源經濟學研究室立花敏副教授，及森林資源社會學研究室志賀和人教授，

主要探討日本近代(約140年)林業政策變遷、林業白書內容，及木材安定供應策略等

林業振興方案。 

(一)日本近代林業政策變遷 

日本自1951年制定新的森林法；1966年制定明確產業政策；1979年開始森林總合整

備事業；1980年間推動森林疏伐作業，開始有相關補助措施，2001年修改森林法為

「森林、林業基本法」，使林業發展制度更為清處明確；2003年推動綠的雇用；2015

年推動木材安定供給確保措施。詳表6。 

(二)日本森林、林業白書編訂情形 

1.法源依據 

依據日本「森林、林業基本法」第 10 條第 1、2 項規定，由林野廳每年編印「森

林、林業白書」。 

2.編訂流程 

每會計年度（4 月 1 日開始），中央各省（部會）對於主管業務，必須就前一會計

年度業務執行成果及次一年度即將執行業務、策略及目標，以及預定進度等，依其

國會眾、參兩院排定議程，由各部會首長（大臣）在首相率領下前往國會議事廳，

先向眾議院常會提出報告，經審議通過後，再向參議院常會報告，追認同意後據以

執行。詳圖 23。 

3.作業期程 

當年度「森林、林業白書」編訂的作業期程，是由林政審議會政策部會，於前一年

度 8 月進行第 1 回合(主要是主題綱要的檢討)、11 月進行第 2 回合檢討並完成相關

內容；當年度 1 月於林野廳及農林水產省內部協議後，即與相關民意代表機構及縣

市政府進行意見溝通，再作調整修正；當年度 5 月向國會報告後公布，並由林野廳

辦理白書說明會。詳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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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本近代林業政策的變遷 

 
資料來源 :森林管理制度論 

筑波大學教授志賀和人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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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日本森林、林業白書編訂流程圖 
資料來源 :日本林野廳平成 28 年(2016 年) 

林業白書說明會簡報 

圖 24 日本森林、林業白書編訂作業期程 
資料來源 :日本林野廳平成 28 年(2016 年) 

林業白書說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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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森林、林業白書內容概要 

日本森林、林業白書可概分為 2 個部分，其一是「主題」部分，是針對當年度施政

重點說明；第二部分則是各章節論述，包括：第一章「創新技術導入，將林業轉換

為成長之產業」、第二章「森林管理及保育」、第三章「林業及山村社區」、第四

章「木材產業及利用」、第五章「國有林管理」、第六章「地震後之復舊」。各章

節概要內容已於前揭「日本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現況與發展課題」有相關論述，

因此就與筑波大學教授討論有關林業白書主題部分，說明如下： 

1.主題 1「森林及林業基本計畫修訂」 

日本政府每 5 年會修訂森林及林業基本計畫，二次大戰後栽植的森林資源已逐漸

成熟並已達可收穫階段。透過這些資源利用，並儘速將林業及木材製造業轉換為

成長產業是非常急迫的議題，可創造就業機會並提高山村整體經濟收入水準，主

要內容： 

(1)透過適當的森林循環經營，將林業轉換為成長之產業。 

(2)建立穩定的木材供應系統。 

(3)強化木材產業之競爭力並擴大新的木材需求。 

(4)透過林業及木材製造業轉換為成長產業，振興山村發展。 

(5)落實防止氣候變遷及生物多樣性保育之措施。 

2.主題 2「森林法案及其他關聯法案之修訂」 

於 2016 年 5 月修訂包括森林法案共五種法案，為了可處理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

在合法性上所面臨諸多挑戰，這些修訂法案可促進建立國產材穩定供應系統；確

保收穫後森林資源的健全；維持並強化森林多功能目標；透過適當的森林作業將

林業轉換為具成長性產業。主要修正法規內容： 

(1)確保森林資源健全 

確保收穫後之造林(森林法之 10-8 條款) 

防止野生動物受傷害(森林法之 11 條款) 

(2)建立國產材穩定供應系統 

森林作業加強，含林業合作社更新作業(森林組合法) 

依合法程序使無主地有可能進行林木收穫(森林法 10-12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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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鄉鎮市建立其林地註冊登錄(森林法 191 條款) 

促進各縣間之木材穩定配銷(確保木材穩定供應特別法) 

(3)維持並強化森林的多功能目標 

強化深山地區上游森林作業 

使合約修改不需要所有立契約者同意 

(Special Measure Concerning Profit-sharing forest 法) 

非法經營森林將進一步受到限制(森林法 206 條款) 

3.主題 3「頒布促進合法收穫木材及木製品之利用及流通法案(乾淨木材法) 」 

本法案於 2016 年 5 月頒布實施，規定木材關聯機構須確認處理的木材及木製品，

其原料來源須依區域(如歐盟)或國家森林收穫相關法律規定。第 42 屆 G7 伊勢志摩

峰會(Ｇ７伊勢志摩サミットの首脳宣言)，及 G7 新潟農業部長會議(Ｇ７新潟農業

大臣会合宣言)，均宣告承諾消除非法森林採運作業。 

4.主題 4「直交集成板(CLT)標準制定及產品研發與技術推廣」 

2016 年 3、4 月公告 CLT 作為建築物之一般設計方法，日本政府於 2017 年元月發

行「CLT 需求擴充技術宣傳」刊物。 

5.主題 5「熊本地震及颱風災害之復舊」 

2014 年 4 月發生的熊本地震造成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的嚴重損害。林野廳開放

區域辦公場所做為居民之避難所。2016 年秋天之登陸颱風造成北海道、九州地區

之嚴重損害，日本政府並於最短時間內完成復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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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材安定供應策略 

1.相關法規 

日本 2015 年推動木材安定供給確保措施，並修正「森林組合法」加強林業合作

社的森林作業；「森林法」增列有關無主林地進行林木收穫的合法程序，及市町

村(鄉鎮市)建立林地註冊登錄制度；「確保木材穩定供應特別法」促進各縣市間

木材穩定配銷。 

2.產業供應鏈整合 

依據木材安定供給確保措施，進行產業鏈整合。木材產業的整個產業鏈如以對象

來區分，包括上游的森林所有者、森林組合、原木生產者；中游的木材流通業者

及木材加工業者；下游的消費者或需求者(詳圖 25 )。 

由於私有林面積規模小、分佈零散，原有的木材供應體系零散，因此將全國劃分

為 7 個區域，分別成立「木材供需情報聯繫委員會」，成員包括上游的森林組合、

原木生產業者，中游的原木市場、苗木生產者、木材加工業者，下游的木質生質

能發電業者，及都道府縣及森林管理局等政府部門相關人員，透過「木材供需情

報聯繫委員會」擔任協調角色，使產銷供需資訊透明化，並可整合原木市場交易。

(詳圖 26)。 

3.輔導設置大型製材廠 

由於木材製材廠，可以算是整個產銷供應鏈的核心，向上承接森林所有者生產的

木材，向下販售給消費者等需求端市場，因此日本政府鼓勵擴大製材廠規模，提

供優惠的補助措施，這幾年陸續整備大型木材加工廠與直交集成板工廠，包括製

材工廠 12 家、集成材工廠 4 家、合板工廠 3 家、LVL 工廠 1 家、CLT 工廠 6 家，

結合森林所有者、原木生產者，以集約化(整合)的森林施業方式，提供原木給各

區原木市場，或直接提供給製材加工業者，以穩定上、中、下游的產業供應鏈。

筑波大學立花敏副教授認為設置大型製材廠是日本國產材穩定供應鏈整合的關

鍵。(詳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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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國產材安定供應上、中、下游串連概念圖 

圖 25 國產材安定供應機制架構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中游 上游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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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日本大型木材製材廠分布位置圖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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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參訪人員與筑波大學教授討論情形 

 
 
 

 
 
照片 8  筑波大學立花敏副教授說明日本木材安定供應機制的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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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總合研究所訪談 

11月9日上午由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郎博士陪同，至森林總合研究所林業

拜訪林業經營專家平野悠一郎博士，及石崎涼子博士，主要探討林業振興方案中有

關政府獎勵補助措施及私有林地境界整理等問題。 

(一)森林總合研究所介紹 

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位於茨城縣筑波市，原為隸屬農林水產省的政府研究機構，於

2001 年改為獨立行政法人研究機構，並展開以每 5 年為一期的中程計畫，機構性質

相當於國內的林業試驗所。經費來源主要是由林野廳補助約 90%經費，因此研究工

作內容也以林野廳指定研究項目為主，如林業相關統計資料就是由森林總合研究所

進行統計分析，再提供資料給林野廳人員作為決策參考。 

(二)建立私有林地註冊登錄制度 

1.法源依據 

日本約有 10%的私有林地所有者不明確，導致林地荒廢情形嚴重，因此日本政府

於 2011 年修訂林業法後，規定私有林地所有者於 2012 年 4 月起向市町村登錄森

林狀況，此制度是強制性的，無論是個人、公司，或透過買賣、繼承、捐贈、轉

讓抵押等方式獲得森林土地者都必須登錄，未申報登錄或登錄資料不實者，會處

10 萬日圓以下罰款。若未能確認私有林地所有者，森林法也規定可以依合法程

序使無主林地進行林木收穫作業。 

2.登錄項目與運作方式 

為使私有林地註冊登錄制度順利推行，日本政府除了印製宣傳手冊加強宣傳外，

同時對於森林登錄者，提供集約化森林經營的獎勵輔導，一方面確認私有林地境

界，另一方面可確保森林作業的效益。申報表需要填報內容包括地點、面積、林

主名稱、所有權轉讓原因，及土地用途等。(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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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森林所有者的土地登記表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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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參訪人員與森林總合研究所平野悠一郎博士及石崎涼子博士訪談情形 

 

 

 

照片 10 參訪人員與森林總合研究所研究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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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觀摩 

11 月 7 日下午觀摩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是由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郎博

士、關東森林管理局池田伸先生接待。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面積約 34 公頃，有 8

種不同型式的疏伐試驗設計，每種疏伐型式又包括不同林分密度試驗，因參訪時間

有限，主要觀摩區域為點狀疏伐(單木留存型)、帶狀疏伐、群狀疏伐及鑲嵌式(mosic 

forest)循環施業等複層林試驗地。 

(一)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概況 

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位於茨城縣，面積約 34 公頃、海拔分佈約 350 公尺至 500 公

尺，為「關東森林管理局」所屬「森林技術支援中心」的試驗林地(關東森林管理局

組織架構如圖 28 )。此區域森林於明治 34、35 年(1900、1901 年)間造林，主要樹種

為日本扁柏，於 1977 年開始設置複層林試驗地，由森林技術支援中心與大學共同

合作進行調查研究，一方面要建立長期的試驗觀察，作為森林經營管理作業參考；

另一方面是配合當地居民對於森林景觀的要求營造複層林。 

(二)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疏伐作業設計 

疏伐試驗設計，是透過不同形狀及不同密度的上層木保留，與不同栽植密度的下層

木，評估林木生長狀況及疏伐作業對留存木損傷與相關施業功程，共分為 8 類試驗

設計(詳如表 8 )，包括「點狀(單株)疏伐」、「列狀疏伐」、「群狀疏伐」、「等高

線帶狀疏伐」、「直線帶狀疏伐」、「魚骨型伐採」、「受光調整伐採」、「植栽

株樹調整伐採」，下層木栽植均為日本扁柏。 

(三)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不同施業結果比較 

調查各不同試驗設計的複層林生長狀況，留存木(上層木)株數越多，下層木因受光

不足，生長狀況越差，如採點狀(單株)疏伐方式，下層木(日本扁柏) 40 年生的胸徑

不到 10 公分，樹高不到 10 公尺；採群狀或帶狀疏伐方式，下木生長情況比單株疏

伐方式好，且集運成本較低，但再次進行疏伐作業時，同樣會造成下層木嚴重損傷。

下層木的受光環境，是疏伐作業是否成功的關鍵。 

(四)長期育成循環施業 

為建立一種能進行長期森林撫育的循環施業系統，營造出多樣型式的複層林相，關

東森林技術支援中心於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規劃 9.65 公頃林地進行長期育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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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施業，將全區劃分成 33 個小區，以 20 年為間隔分散伐採，每次小面積皆伐 7-8 

小區，並於皆伐區域更新造林，全區更新造林完成需要 160 年(即主伐期為 160 年)，

如此經過 8 次伐採，可形成 8 段齡級多層次鑲嵌式森林(Mosaic forest)，也是屬於上

述帶狀疏伐作業方式。 

由於鑲嵌式人工林循環施業，可實現皆伐純林更新與資源收穫利用，並營造人工林

環境的多樣性，兼具森林公益與生產功能，即類似法正林的概念，林相由不同齡林

和結構組成，且可循環收穫大徑級木材，並透過高密度林道網建立和維護，降低伐

採與更新所需人力與物力。因此綜合全部疏伐試驗設計結果，長期育成循環的小塊

狀皆伐施業較為可行，如同德國法正林的施業方法，應可加以推廣應用。詳圖 29。 

  

關東森林管理局 

森林技術支援中心 

圖 28 關東森林管理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關東森林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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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 8 種疏伐設計 

設計模型 說明 

 

等高線帶狀疏伐(二層林相) 

上層木保留帶寬度 25m，採南北方向等

高線進行疏伐。 

 

線形帶狀疏伐(二層林相) 

上層木保留帶寬度 25m 進行帶狀疏

伐，下層木的受光環境與皆伐大致相

同，生長狀況和正常皆伐更新相同。 

 

行列疏伐(列狀留存型、二層林相) 

上層木採列狀留存，每公頃留存 100、

200、300 株等 3 種類型，上層木留存

300 株的下層木受光度不足，生長情況

明顯較差。 

 

魚骨型疏伐（多層複層林） 

「骨」表示帶狀或行列狀。上層木採

魚背骨方式分數次砍伐與造林，形成

多段複層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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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模型 說明 

 

點狀(單株)疏伐（二層林相） 

上層木點狀留存，是複層林最基本形

態，每公頃上層木留存株數，分為

200、300、400 及 500 株等 4 種類型。

留存株數不同導致林內光度差異，連

帶影響下層林木生長。 

 

受光調整伐區（二層林相） 

點狀疏伐區原本保留 500 株上層木，

因林分光線不足，影響下層木生長，

因此在此區設置受光調整區，保留上

層木 250 株，並在林下栽植 2500 株/ha

下層木。 

 

群狀留存型（二層林相） 

以留存木(上層木）樹高約 20m 為直

徑，採圓形方式進行群狀留存，群狀

間距離依景觀和機悈作業而定，下層

木光環境與皆伐大致相同，生長狀況

和正常皆伐更新相同。 

 

栽植株數調整 

點狀疏伐區上層木保留 200 及 300 株

林分內，以每公頃 1000、1500、2000 株

下層木栽植，進行三種栽植密度試

驗。探討不同上木和下木密度對下木

生長的影響。 

資料來源：關東森林管理局森林技術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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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複層林的圖像 

 

 

未來複層林的圖像 

 

 

 

  

施業前的林齡構成平面圖 140 年後的林齡構成平面圖 

 160 年生 

 140 年生 

 120 年生 

 100 年生 

 80 年生 

 60 年生 

 40 年生 

 20 年生 

 

圖 29 長期育成循環施業設計圖 

資料來源：關東森林管理局森林技術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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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1 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 

 

照片12 關東森林管理局池田伸先生解說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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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 分散留存型之40年生下層林木編號，以利長期觀察比較 

 

 

照片14  40年生下層林木因受光度不足，生長狀況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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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5 高密度林道（左）與作業道（右） 

 

 

 

照片16 利用柳杉疏伐材與廢輪胎橡膠做為道路截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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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7 人工單純林如何改造成可長期育成循環施業的複層林策略 

 

 

照片18 複層林試驗地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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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和木材協同組合高性能林木收穫作業現場觀摩 

11 月 8 日上午參訪美和木材協同組合，是由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郎博士、

關東森林管理局池田伸先生陪同，拜訪茨城縣常陸大宮市美和木材協同組合，由美

和木材協同組合理事長川西正則先生及大藏正則參事接待。 

(一)美和木材協同組合簡介 

美和木材協同組合位於茨城縣常陸大宮市，屬於「莿城縣木材組合聯合會」會員，

職員有 30 多位，主要業務是承包國有及私有林地的伐採，與公、私部門共同合作

培育專業技術人才，以及木材買賣，並以柳杉疏伐材生產菇類生長用太空包資材與

畜禽類墊料，每月生產量為 800 m3，相關生產設備可透過補助制度加以購置。美和

木材協同組合在莿城縣算是規模比較大的木材組合，木材組合和森林組合的差別，

在於森林組合必須要有林地者才可加入會員，木材組合則沒有限制。 

(二)工作期程安排 3 年，使員工有穩定收入來源 

不論是承包私有林或國有林的林班標售，在 3 年內完成砍伐搬運即可，因此可據以

安排工作期程，採集約方式，於鄰近地區集中作業，節省機械搬運、人員交通往返

的費用，也可以讓員工放心有穩定收入來源，同時也不會有加班超時工作的問題，

可以按照正常時間工作與休假。 

(三)林木伐採作業現場觀摩  

1.作業現場是國有林班標售的林地，面積約 5ha，作業方式以「伐木聚材機」進行立木

伐倒、以「造材加工機」生產原木、以「裝載機」將原木裝載於車輛與原木整堆作

業、以「裝載式林內運材車」集運材，及以「卡車」進行運材作業 

2.如此作業方式下每人每日作業量在 10 m3之間，每 1m3人工林間伐原木生產費用(包括

直接人力費用、機械折舊與維修、燃料費用及行政人事費與稅捐等)約 1 萬元日幣，

臺幣約 3 千元。日本柳杉人工林間伐材目前有相當數量進入臺灣市場，原木價格比

臺灣國內生產的柳杉原木成本還要低，主要因日本人工林採集約經營方式、單位面

積生產力高且透過林業組合建造生產體系。 

3.全球林業技術先進國家近年來積極研發高性能之伐木造材及集運材機械，這類型機

械須有完善的林道網配合，才能充分發揮功能。也由於林道網密度增加及引進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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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林業機械，使這些地區採用長距離多徑間固定式鋼索集材架線的作業方式逐漸減

少，固定式集材機逐漸被移動式塔式集材機或迴旋式集材機所取代。 

4.本次觀摩之高性能林木收穫機械於現場使用的伐木機械、集材機械、造材機械及運

材車均能有效於路幅 3m 之作業道操作運用，造材加工機及林木收穫機逐漸取代鏈

鋸；人工林林木收穫流程由伐木造材、集材與運材之短材作業方式，逐漸變為伐木、

集材、造材與運材的全木作業方式，可有效減少林地殘材，更有利於後續造林更新

作業。 

 

 

照片 19 林木收穫作業現場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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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 伐木聚材機(Feller-buncher)作業 

 

照片 21 造材加工機(Processor)與裝載機(Loader)並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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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 集材功能履帶式林內運材車 

 

照片 23 集材功能履帶式林內運材車運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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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 裝載機原木整堆作業 

 

照片 24 卡車運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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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宮之鄉木材流通中心與宫之鄉木材事業協同組合 

11月8日下午由鈴木和次郎博士與關東森林管理局池田伸先生陪同下拜訪茨城縣常

陸大宮市「宮之郷木材流通中心」(宮の郷木材流通中心)，參訪重點為原木分級管

理與交易方式，及參訪「宫之鄉木材事業協同組合」，參訪重點為集成材、集成元

製材加工技術與工廠管理。 

(一)宮之鄉工業園區內設置19.2 ha的木材產業關聯園區 

茨城縣為推動木材關連產業，於宮之鄉工業園區內設置19.2 ha的木材產業關聯園區，

包括宮之鄉木材流通中心、木材切片製造廠、木質生質物發電所、木材乾燥廠、木

材預切削加工廠、原木加工流通廠、集成元製材廠、中國木材(株)宮之鄉木材倉儲、

木材展示與教育中心。透過木材產業關聯園區的設置，可型成木材產業聚落，提高

就業機會，促進在地的木材產業發展。 

(二)宮之鄉木材流通中心 

 1.宮之鄉木材流通中心簡介 

(1)為能將林主與森林組合等由林地收穫的原木可順利流通至市場，以便進行下階段產

品生產，茨城縣森林組合連合會於縣內共設置 5 個木材流通中心，包括「宮の郷木

材流通センター」、「大子町森林組合木材流通センター」、「常陸太田市森林組

合木材流通センター」、「つくばね森林組合つくばね販売所」、「北茨城市森林

組合北茨城販売所」等。每個流通中心會於每個月的其中兩天進行原木標售作業，

每次交易間隔約為 15 天。 

(2)宮之郷木材流通中心事業整備的經費來自林野廳「森林、林業及木材產業發展補助

金」及「縣森林湖泊環境稅」；用地取得經費來源為「地域活性化經濟危機對策臨

時補助金」。 

(3)土地面積為 3 公頃；建築物包括行政管理中心與機械保管倉庫；機械設施包括抓鈎

式原木裝載機、堆高機、原木選別機台、斗式木片裝載機、卡車過磅站等，人員編

制含行政職員 4 人、技術職員 2 名及作業員 6 人。 

2.木材交易量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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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原木交易量為 76,000 m3(柳杉 51,400 m3、日本扁柏 24,200 m3、其他 400 m3)，

交易原木種類約 70%為柳杉、30%為日本扁柏，其他樹種比例非常低，進貨原木中

來自茨城縣森林組合為 16,200 m3(21.3%)，國有林 18,000 m3(23.7%)，民間企業 41,800 

m3(55%)。 

(2)目前柳杉 16-28 cm 徑級的柱材用原木交易價格為每立方公尺 12,100 日圓，日本扁柏

為 15,000 日圓，柳杉 3 m 原木價格以末徑 14-28 cm 的原木價格最好，與後續原木製

材利用率較高有關。 

3.宮之郷木材流通中心業務推動流程 

(1)原木進貨 

森林組合內會員或非會員將所生產原木運送到中心，依可識別的傳票內容檢核進貨

者姓名、車號、是否為會員、樹種、數量與顏色是否無誤，作為未來交易與費用核

算之基礎。 

(2)原木選別與分級堆積 

將進貨的原木(28 cm以下)置於原木選別機台上，按原木長度、直徑與彎曲程度進行

選別，目前原木長度分為2 m、3 m、4 m等3種規格；直徑分為7 cm以下、8-11 cm、

12-13 cm、14 cm、16-18 cm、20-22 cm、24-28 cm、30-34 cm、34 cm以上等9種規格；

原木品等依結徑大小、數量與彎曲程度分為A、B、C三種等級，原木選別機特色是

原木分類完全自動化處理，其程序為：原木輸入端有監視器進行掃描、判定尺寸，

原木於輸送過程即可依其長度、直徑與彎曲程度進行選別，最後由堆高機依規格尺

寸與品等分堆堆放，每一堆放單元的材積數約40m3。 

(3)原木銷售 

1-11月每個月拍賣2次，12月拍賣1次，一年共23次。交易採競標方式，每堆材堆標示

樹種、原木數量、材積、規格、品等。競標者至現場看完後立即填寫標單，出價最

高者得標。 

(4)業務報告書製作 

包括出貨數量與各分級原木價格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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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宮之鄉木材事業協同組合 

   宮之鄉木材事業協同組合工廠，包括原木選別場、原木剝皮場、集成材集成元製材

廠、帶鋸研磨研修等，以加工茨城縣周遭區域森林所生產之原木，生產之製材品種

類為集成元產品，主要提供給後端集成材之製造用，每年生產量已原木材積計算可

高達 12 萬立方公尺。製材生產線作業流程如下： 

(1) 原木選別 

依生產產品規格要求，選擇合適直徑原木製材可大幅提高製材利用率，利用原木選

別機可迅速區分原木尺寸與品等，縮短選材時間。 

(2) 原木剝皮機 

將具有尖削度之原木透過剝皮機加供為通直圓滿之形狀。 

(3) 製材作業 

為提高產能及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均採用高效率自動化新型之雙帶鋸機械。 

(4) 製材品標示 

每批製材品須標示樹種、尺寸製造廠商、製造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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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5 原木流通問題詢答 

 

照片26 事業整備財政來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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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7 原木分級選別機 

 

照片28 原木標售之材堆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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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9 宮之鄉工業園區關聯木材產業配置 

 

 

照片 30 利用伸縮臂抓溝進行高效率原木之卸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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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 自動化雙帶鋸製材作業 

 

照片 32 集成元目視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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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3 帶鋸研磨 

 

 

照片 34 宮之郷木材流通中心木材出場搬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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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性能林業機械參訪 

11 月 6 日下午參訪 Komatus 公司林業機械部門，及 11 月 9 日下午參訪南星機械與

住友建機公司，主要由日方介紹高性能機械使用情形，及相關作業人員培育與機械

租借用措施。 

(一)日本推動高性能林業機械策略 

1.日本為達到京都議定書所訂減碳目標，積極進行人工林更新作業，為提高林業生產

作業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因此推動高性能林業機械作業。2014 年全國高性能林業

機械 7,089 臺，較 2000 年 2,289 臺增加了 3 倍，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提供獎勵補助

措施，使高性能機械使用率大幅增加。詳圖 30。 

2.申請高性能林業機械補助金者，必須承諾每年達到一定的伐採數量(據悉為3,000m3)，

另申請木材加工設備補助金者，需達到每年生產 1,000m3 的目標，未達到目標者會

被追回補助金。一般機械使用年限 7-10 年，並視機械使用保養情形，也有使用達

15 年以上者。另外，日本每年都會舉辦林業機械會展售會，現場會有相關機械試用，

或提供機械目錄與 DVD 影片，日方也歡迎臺灣業者前往參觀。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圖 30 日本高性能林業機械數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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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性能林業機械租借用支援系統 

1.由於高性能林業機械費用動輒上千萬元(以新臺幣計)，日本擁有高性能林業機械者，

以「會社」(公司) 4,214 臺(占 54.8%)為最高、森林組合 2,478 臺(占 32.2%)次之，其

他單位或個人擁有高性能林業機械的比例都低於 10%，詳表 9。 

2.日本為推廣高性能林業機械，降低生產所需經費與人力，依據「林業振興事業實施

綱要」規定，由政府補助經費給日本全國木材協同組合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木協聯

合會」)，再由全木協聯合會辦理「區域林業、木材產業機械設備助成支援」業務，

包括「高性能林業機械」及「木材加工設備」的補助，訂定補助對象、條件、補助

機械種類、補助金計算方式等，詳如圖 31。另亦由全木聯協會，訂定有關高性能林

業機械租借用規定，使高性能林業機械達到最高使用效益，為提高國產材安定供應

的政策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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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4 日方說明日本推動高性能林業機械情形 

 

 

表 9 日本高性能林業機械所有者統計表 

資料來源：日本林野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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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高性能林業機械與木材加工設備補助推廣文宣 

資料來源：全國木材協同組合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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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心得 

一、日本自 1980 年代開始推動人工林間伐(疏伐)作業至今將近 40 年，相關推動措施不

斷調整修正，在國土保安與防止地球暖化為前提下，為達到安定國產材供應、創造

就業機會與提高山村所得等林業振興目標，歸納近年來相關政策投入重點如次： 

(一)森林資源整備，建立林地臺帳管理制度及推動集約化森林經營作業 

日本私有林面積未達10公頃的林家戶數約占90%，這些林地規模小且零碎，不具有生

產經濟效益，且私有林地中約有10%的林地所有者不明確，造成林地荒廢情形嚴重。

日本林野廳於2011年修定森林法，強制規定私有林地所有者完成森林登錄，如仍無

法確認所有權的林地，森林法也規定可以透過森林組合等有意願經營者，依合法程

序進行林木收穫作業。這項政策由市町村(鄉鎮市)推廣，對於森林登錄者，提供集約

化森林經營的獎勵輔導，一方面確定私有林主土地界限，提高經營森林的意願，並

運用資訊通信技術(ICT)，進行林地調查，相關資訊可提供生產者作成森林經營計畫，

串接後續木材生產管理資訊。另一方面透過提案型集約化森林經營作業，可藉由林

道網整備、高性能機械導入、適當的森林保護，有效降低生產成本，預計2020年民

有林的森林經營計畫比例要達到80%。 

(二)林業人才培育，建立明確業務權責分工並確保就業與職業安全  

日本林業人才培育，將林業人員分為「企劃經營」、「現場管理」與「現場技能」

等三個層面，依不同業務分工，再分為四個類別的能力指標，由全國訂定統一的能

力認證標準，包括第一類「森林總合監理士」(フォレスター、forester)，屬國家認證，

負責林業推廣業務，並協助訂定市町村森林整備計畫；第二類「森林施業規劃師」(森

林施業プランナー；planner)，屬民間認證，為私有林經營的核心人物，可上下串接

原料生產及木材加工市場；第三類現場管理者及第四類現場技術人員，均屬於「綠

的雇用」，為民間培育人才與提供就業。這四類人才有明確分工，各司其職，確保

每個階層林業人員的專業能力，同時在相關法規(如促進林業勞動保護法)及就業基金

(如林業就業促進基金)的保障下，確保就業與職業安全。 

(三)高性能林業機械導入，建立機械補助與租借用支援系統 

日本為因應高齡化及少子化問題，並確保人工林更新作業達到京都議定書所訂減碳

目標，積極導入高性能林業機械，以提高林業生產作業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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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高性能林業機械作業，提供獎勵補助措施，包括「高性能林業機械」及「木材

加工設備」兩種不同類型的補助，使高性能機械使用率大幅增加。同時規定申請高

性能機械補助金者，必需達到每年生產量 3,000m3 目標、木材加工設備補助者需達

到 1,000m3 目標，未達成目標者，會追回補助金，因而達到國產材安定供應需求。

另因高性能林業機械費用動輒上千萬元(以新臺幣計)，也可透過租借用支援系統，

創造多贏局面。 

(四)產業供應鏈整合，輔導設置大型製材廠串連上下游原木供應鏈 

日本為確保國產材安定供應，於 2016 年推動木材安定供應確保措施，訂定「確保

木材安定供應特別法」，促進各縣市間木材穩定配銷，並透過成立「木材供需情報

聯繫委員會」擔任生產端與需求端的協調角色，使產銷供需資訊透明化，整合原木

供應市場；並積極輔導設置大型木材製材廠，提供優惠補助措施，筑波大學立花敏

副教授認為藉由設置大型製材廠串連整個產銷供應鏈，是日本國產材穩定供應鏈整

合的關鍵。 

(五)國有人工林實施「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有效降低生產作業成本 

為發揮森林多目標功能，達成健全森林之目的，有必要進行造林、除草、除伐、間

伐、主伐等森林經營整備工作，使森林可以適度更新。由於造林費用中，初期所需

費用約占 70%，因此有必要導入低成本一貫化的作業系統，也就是將林木運材作業

與苗木搬運作業整合，有效利用林業機械，降低勞力成本支出，並可藉此擴大推廣

容器苗生產作業，提高造林成活率，其效率遠高於傳統作業。目前國有林經營積極

推動「收穫及造林一貫化作業」，面積逐年增加，已見推廣成效。 

二、其他有關日本推動林業振興方案制度或現場實務可提供參考事項 

(一)林業施政計畫層次分明，業務分工與目標明確 

2001年日本修訂「森林、林業基本法」，使林業發展制度更為明確，依據森林、林

業基本法規定每5年修訂「森林及林業基本計畫」，並由林野廳每年編印「森林、林

業白書」，林業白書可概分為2個部分，包括「主題」部分，是針對當年度施政重點

說明；「各章節」部分，則是對於短中長期的計畫有較為詳盡論述。另外配合各項

政策推行，會隨時檢討修正森林法及訂定相關配套規範，使所有的施政措施都有明

確法源依據，並且各項執行步驟或表單，也都有詳細規定，並搭配簡易的圖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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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策推動可落實到每個市町村(鄉鎮市)第一線工作人員，且因標準化執行程序

與步驟，可降低人為的判斷誤差。 

(二)推動人工林長期育成循環施業，兼具森林公益與生產經濟效益 

本次參訪「關東森林管理局」所屬「森林技術支援中心」筑波山複層林試驗地，各

不同試驗設計的複層林生長狀況，留存木(上層木)株數越多，下層木因受光不足，

生長越差，且再次進行疏伐作業時，會造成下層木嚴重損傷，綜合各試驗設計結果，

以160年為一次循環週期，每次以小面積皆伐塊狀小區，營造不同齡級且多層次「鑲

嵌式」(Mosaic forest)人工林循環施業較為可行，如同德國法正林施業方法，可實

現皆伐純林更新與資源收穫利用，並營造人工林環境多樣性，兼具森林公益與生產

功能，可提供國內推動人工林疏伐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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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國內使用木材 99%以上為進口，幾乎完全受制於國外，由於進口木材價格高漲、木

材取得日益困難，從國家戰略的思維，建立國產材穩定供應機制已勢在必行，參考

日本的做法，從木材生產端、加工端到消費者使用端，就每個環節面臨課題提出對

策，逐步來推動。下述建議事項希望對國內推動林產業振興業務有所幫助。 

一、建議制定國家林業白皮書，並規範林業白皮書制定的流程和方法，可參考日本透過

專家學者、民意代表、縣市政府等各相關單位團體的參與，使國家林業發展推動目

標與具體執行策略更為完備，同時也可以成為政府相關部門與民眾的對話溝通平

臺。 

二、林業人才培育部分，可分為「企劃經營」、「現場管理」與「現場技能」等三個層

面，由於國內已有林業技師證照，建議就企劃經營與現場管理部分，加強林業技師

功能，解決政府部門(包括各林管處及縣市政府)現場人力不足問題；現場技術專業

人才部分，建議規劃系統性林業專業養成訓練，包括在職人才培訓，及人才養成訓

練(包括在學學生或其他待業者等)，並針對具有林業技師資格者，規劃相關技術訓

練課程，媒合至林業生產合作社實習外，對於最基本的森林調查等工作，整個行政

流程與專業技能，透過林務局內部教育系統管道予以補強。一方面提高現場作業技

術水準與職業安全，另一方面促進就業機會。 

三、為提高木材生產效率與現場作業安全，導入高性能林業機械已是國際發展趨勢，然

而購置國外高性能林業機械費用很高(包含運費、來臺組裝、訓練等費用)，以新台

幣計算動輒上千萬元，需審慎評估引進效益。本(107)年度林務局已透過科技研究計

畫自奧地利引進高性能塔式集材機，並已進行第 1 梯次現場操作訓練，培訓對象為

林業生產合作社或勞動合作社等現場作業人員，據學員反映確可有效提升作業效率

與改善作業環境條件。因此，建議參考日本作法，初期透過高性能林業機械租借用

機制，達到機械最適生產效率，再逐步推廣使用高性能林業機械，提高林業生產效

率，並增加青年投入林業現場工作意願。 

四、依據日本筑波山複層林試驗結果，人工林疏伐作業是否成功的關鍵，在於下層木的

受光環境，以小面積皆伐塊狀小區，營造不同齡級且多層次「鑲嵌式」(Mosaic forest)

人工林循環施業，最能符合生態與經濟效益，建議國內可參採應用；另日本推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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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與造林一貫化的招標作業方式，可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提高造林成活率，建議國

內於相關法規調整修正，推動收穫與造林一貫化作業，對於提高人工林疏伐作業效

率，應有很大助益。 

五、產業供應鏈整合部分，目前林務局已補助造林事業協會建置「台灣木材」交易網，

俟網站完成功能測試後，即可正式營運，提供木材供應與需求端相關媒合資訊，這

是屬於網路平臺的服務。由於木材交易仍需透過現場實地勘查評估，建議可參考日

本將全國分為幾個區域，規劃設置原木交易中心，向上串聯林業生產合作社、原木

生產者；向下串聯木材加工業者，建立國產材穩定供應的流通管道。 

六、由於本次參訪日方提供非常多的資料，無法在短時間內翻譯完成，建議可就幾項重

要業務推動項目，邀請日方人員來臺交流分享，如日本森林施業規劃師，是規劃民

有林經營計畫的核心人物，須整合森林經營事業體，於事前提出周詳的施業計畫準

備；同時也要協助串連原木需求端，如製材工場所需規格、數量，如何提高木材販

賣價格，降低流通成本，及計畫性穩定供應木材，使生產端與供應端獲得最大收益。

如能透過臺日雙方經驗分享，可擴大學習效益。 

 

柒、感謝 

一、本次參訪行程由林產事業協會暨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卓志隆教授統籌規劃；

林業試驗所陳財輝研究員協助行程規劃與全程翻譯；日本森林總合研究所鈴木和次

郎博士(同時也是 Tadami 生物圈保存推動顧問)，及東京大學酒井秀夫教授協助安

排行程與相關協調聯繫事宜；我方人員帶回的日文資料，感謝臺灣大學王松永教授

及林業試驗所呂錦明博士協助翻譯，使本次參訪得以順利完成，收穫豐碩。 

二、另外，本次參訪行程主要為訪談日方林業專家學者，由於事前已將這次考察重點及

希望日方提供資料，請日方先行瞭解準備，感謝本次所有參訪單位的專家學者，準

備相當齊全的書面資料，並與我方人員有非常詳盡的討論與交流，對於日本林業振

興制度方案，有更進一步暸解。我方人員帶回的書面資料，還包括日本林業專業叢

書及森林施業規劃師技術手冊等，對於國內推動林產業振興業務參考，應有很大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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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日方提供參考資料書目 

(一)台灣研究者視察簡報 

(二)平成 28 年度森林及び林業の動向及平成 29 年度森林及び林業施業 概要 

(三)平成 28 年度森林及び林業の動向及平成 29 年度森林及び林業施業 

(四)平成 28 年度森林、林業白書(說明會簡報) 

(五)人才の育成.確保の現狀について 

(六)平成 29 年度_森林總合監理士(フォレスター)基本テキスト 

(七)林業就業支援講習 

(八)綠雇用事業 

(九)森林保險 

(十)茨城県森林組合連合会の概要 

(十一)造材作業の生產性向上に貢獻 

(十二)復興再生ウツド 

(十三)森を育む環境容器 

(十四)森林の大切さを知ってもらい、森を守る 

(十五)森林防疫 

(十六)森林組合月刊 

(十七)林業_forestry machinery 

(十八)森林管理制度論(書冊) 

(十九)改訂森林・林業・木材産業の将来將來予測(書冊) 

(二十)林業構造問題研究(書冊) 

(二十一)日本林業の構造変化と林業経営体(書冊) 

(二十二)森林施業プランナーテキスト基礎編(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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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相關林業與木材出版刊物與網站 

(一)林野廳：www.rinya.go.jp 

(二)日本森林學會： www.forestry.jp 

(三)日本木材學會： www.jwrs.org 

(四)一般社團法人日本森林技術協會： www.jafta.or.jp 

(五)JForest 全國森林組合連合會： www.zenmori.org 

(六)日本木材協同組合連合會： www.zenmoku.jp 

(七)合法木材 Navi: www.goho-wood.jp 

(八)一般社團法人綠循環認證會議： www.sgec.org 

(九)森林綜合研究所： www.ffpri.affrc.go.jp 

(十)日本林業調查會： www.j-fic.com 

(十一)一般社團法人林業機械化協會： www.rinkikyo.or.jp 

(十二)「綠的雇用」網站 www.ringyou.net 

(十三)「提案型集約化施業計畫」入口網站(http://www.shuuyakuka.com/ topics/) 

(十四)海青社：www.kaiseisha-press.ne.jp 

(十五)文永堂：buneido-shuppan.com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rinya.go.jp%2F&h=oAQHwsje8AQHGZu6R9eR50S7dSMNBMECRLGG-fGfMn__O8g&enc=AZNmZVulUkYinzvBjMCCF3LouvuWFauySE_JjeG6BC-e6J1iXQApaRuMJ8-kagQDcPT1fklAEfhHijuSRC7hRrMzigp9s_P44xet_wxA7PLcMo8Ydf-jlOh8dnyyzFhg4mDeCvdyMLQPAkaBAcys0GxB4MYd1GJgg7A8hk-7KiyPeCL-_sJO2gs3kq3p0SwteoUvYiwdMfQm0bx9vHfpW6yM&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orestry.jp%2F&h=0AQHGOQLqAQH4Zj6YAHr2UGuOlOFXevFoMOcHwITlg4gsLg&enc=AZP-aZuUen7GmyYhfWU-3Y68h6wYs-G5AIQM3B1BEpOqj1Fv1h6pP6sa49HuG4wpCTmkDElIfbXCH6pfVSec1jojyibLN_M_pf0KJ8wyTNLnQd96CBgoTuu_D0elxALNmtnyPIxALjTx0sXV9hLaUL7JODvvcARsFHkk16LrJSh0-NaIgmRhRg_U-JZxUyNKd4ByfyzA0GFiEoRV0EQLQIly&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jwrs.org%2F&h=xAQEEQUS2AQGOGWxiP9v6NWMzuGCNbH1JLGqmsYlyUOSq3g&enc=AZMNe8QaIV8n9Wu79MOuKL_JEV6Wd9vgPiCGqNlBy8x8gEwMW_Zdj8yjNjO-DOoSE4ItBnFmC2B2yIuUiVKJGQ3IpsDctaa9K_zjOvJbaUmRN73ihAYZZJQC8TQSJCcl5sVjW4cSfYhmClTkCFFmwt8iZ99pWgD0eLH_PRemBxFAiqVNm8mBZwhL9n_THYY3hGTjVXO71_MVMMoSB5TwKrVa&s=1
http://www.jafta.or.jp/
http://www.zenmori.org/
http://www.zenmoku.jp/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goho-wood.jp%2F&h=PAQFf-V5fAQEBTSRgEpJKpDlgPbAACnL11IsW_juSW1A9Tw&enc=AZNhie6Ycru1buz5GvGI1zO-_7O7ELtPyMaYF6zvy6PL0PxlE-cgpYf5d_z7_f0trEJd6vFWxtsS-gnLvRQQBjVTXqWmwvoxGwIZQ1MnSCKxSqq58R3utP6eEn8KTl9Muk77iCdIBXwFLK7p7ENimNecW3ueq4Hcusz1n4jyu5qX1dPCqqEf8yDVEbPMB6akuLsUv_SMaJlI8Hde76VyvH2j&s=1
http://www.sgec.org/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www.ffpri.affrc.go.jp%2F&h=rAQGsRKNXAQEo1URJqodbxqIX8otbK0Bk-QwdDxAOrqnbQA&enc=AZMWF1RNQZp5f6Z9yFEvPiGWkJrMGr_34w88ouNU3ZLN-HEcm2HLSG8Svv74bGyJ-ptxYbgGHDUsnH1DZQ2oiCwH_xok1rP3g95Kv8IDYZ2W7EAtwBZXFSzylWu30QSjY5LeTiX8whygpF2Fq8r7GybjECPsU9yrZnXyXGTqXeV-gMK9nCLP58oqLk7mX_5qpuVwccJUAvcp9TToeEfz2yf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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